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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一次性離退給與按月攤提計算所據 

平均餘命標準表 

 

年齡 平均餘命 說明： 

一、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8條第

2項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

之被保險人，開始領受養老

年金給付年齡未滿50歲者，

依內政部最近一年度公告之

全體國民平均餘命計算。 

二、 被保險人開始領受養老年金

給付年齡，對照內政部公告

之全體國民平均餘命低於10

年者，均以10年計之。 

三、 本表自民國109年6月1日生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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